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民       政       部     文  件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国拥〔2016〕3号


关于做好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双拥模范单位考评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局，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政治工作局、政治部），各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政工组：

根据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全会精神和《双拥模范城（县）创建命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将于今年命名新一届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并对在双拥工作中作出突出成绩的单位进行表彰。为做好命名表彰对象考评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推荐范围

（一）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省（自治区）辖市、自治州、盟（不含所辖县和市，州、盟政府驻地县和市除外），直辖市辖区（县），县级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

（二）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县（处）级以下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乡镇、街道、企业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等。

（三）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部队团级以下单位。

二、考评推荐条件

（一）全国双拥模范城（县）。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和《全国双拥模范城（县）考评标准》（以下简称《考评标准》）规定的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宣传教育广泛深入、军民融合有效推进、拥军工作扎实有效、拥政爱民成果显著、政策法规落到实处、双拥活动坚持经常、军民共建富有成效、军政军民关系融洽9项标准执行。同时，有以下6种情况之一的均不能参加评选推荐：①发生重大军民纠纷，在国家和省级双拥机构、公安部门记录在案，造成严重后果的；②双拥办无工作人员和经费保障的；③年度征兵任务没有完成的；④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年度安置任务没有完成的，或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达不到规定要求的；⑤伤病残退役军人年度安置任务没有完成的；⑥因其他拥军优抚安置政策规定不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此外，对创建工作调研督导中军地反映的重难点问题符合政策规定、能够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市（县），原则上不纳入评选推荐范围。

（二）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拥军优属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坚持开展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爱国拥军成为干部群众自觉行动；积极适应强军目标要求，大力支持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满腔热情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认真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出色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拥军优属活动经常开展，干部群众广泛参与；军政军民关系融洽，无军地历史遗留问题和军民纠纷。

（三）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领导高度重视拥政爱民工作，纳入部队政治工作计划安排，有健全的工作制度机制；所属官兵宗旨意识和群众观念强，模范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严守群众纪律，自觉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维稳处突等急难险重任务，主动参与脱贫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助学兴教、医疗扶持和便民服务等活动，为人民群众造福兴利；积极参加平安创建、和谐创建、文明创建，广泛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在弘扬文明新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成绩显著。

三、考评推荐程序

（一）全国双拥模范城（县）。符合参评条件的城（县）向所在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申报；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和《考评标准》进行考评，在充分听取当地军地双方反映、征求所在战区意见后，将推荐对象的名单、考评分数表、排序，并附双拥办机构、人员单独列编文件以及年度征兵、退役士兵安置和职业技能培训、伤病残退役军人接收安置任务完成情况，于5月10日前以省级双拥办名义先报全国双拥办沟通初审；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沟通初审意见，将推荐对象名单在当地主要新闻媒体进行为期7天（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按照公示结果报省级党委、政府和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研究同意后，以省级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名义书面向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呈报推荐报告。具体命名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

（二）全国双拥模范单位。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和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分别由各地（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军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评选推荐，省级双拥办、军委机关部门或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有关业务部门进行考核；省级双拥办、军委机关部门或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有关业务部门确定表彰对象名单后，于5月10日前先报全国双拥办进行沟通初审；省级双拥办、军委机关或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有关业务部门根据沟通初审意见，将推荐对象在当地（军队大单位）主要新闻媒体（含全军政工网）进行为期7天（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按照公示结果报省级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军委机关部门或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研究同意后，分别以省级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军委机关部门或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名义，书面向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呈报推荐报告。中央国家机关的表彰对象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负责考核推荐，参照上述评选程序逐级上报。具体表彰名额分配表见附件1、附件2，推荐审批表见附件3、附件4。

四、有关要求

（一）周密组织实施。命名表彰全国双拥模范，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激励广大军民同心同德投身中国梦强军梦的实际举措，也是今年全国双拥工作的重点。各地各部队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考评推荐工作，深化思想认识，精心筹划实施。要组织学习《管理办法》和《考评标准》，熟悉内容，掌握要义，确保考评推荐工作依法顺利开展。要结合考评推荐工作，深入分析创建工作形势，总结经验做法，查找问题不足，研究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措施办法，推动双拥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二）严格标准程序。严格按照规定的遴选范围、标准条件和工作程序进行考评推荐，突出实绩，注重质量，不搞平衡照顾。要贯彻改进作风规定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广泛征求军地双方意见，认真搞好社会公示。被推荐单位为地方企业的，须征求企业所在地纪检（监察）、审计、工商、税务、环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安全生产等部门意见，征求意见表见附件5。全国双拥办对各地各部队各部门推荐上报拟命名表彰对象进行认真初审，经查实标准条件或推荐程序不符合要求的，将取消命名表彰资格并不再递补。

（三）及时报送材料。全国双拥模范城（县）、模范单位的推荐报告、推荐表、事迹材料（1500字以内）一式5份，连同电子版于6月1日前报全国双拥办。为做好表彰大会有关筹备工作，请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认真总结2012年以来双拥工作和创建活动开展情况并写出专题报告（不超过4000字），一并报全国双拥办。

联系方式：

全国双拥办政研组

通信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邮政编码：100721

联 系 人：王忠诚  吴开胜

联系电话：010-58123126、66736344、58123129（传真）

电子邮箱：sywwx2016@163.com
　　附件：1.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和爱国拥军模范单位表彰名额分配表

　　　　　2.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表彰名额分配表

3.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推荐审批表

　　　　　4.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推荐审批表

　　　　　5. 企业征求意见表

    （此页无正文）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民    政    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2016年4月13日

附件1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和爱国拥军

模范单位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  位
	模范

 城（县）
	模范

单位
	单  位
	模范

 城（县）
	模范

单位

	北京市
	12
	2
	广东省
	16
	2

	天津市
	10
	2
	广西壮族自治区
	12
	2

	河北省
	16
	2
	海南省
	7
	1

	山西省
	10
	2
	重庆市
	12
	2

	内蒙古自治区
	13
	2
	四川省
	16
	2

	辽宁省
	14
	2
	贵州省
	8
	2

	吉林省
	12
	2
	云南省
	10
	2

	黑龙江省
	13
	2
	西藏自治区
	9
	1

	上海市
	13
	2
	陕西省
	11
	2

	江苏省
	18
	2
	甘肃省
	10
	1

	浙江省
	15
	2
	青海省
	8
	1

	安徽省
	13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6
	2

	福建省
	18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5
	2

	江西省
	12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
	2

	山东省
	20
	2
	中央直属机关
	
	

	河南省
	17
	2
	中央国家机关
	
	1

	湖北省
	12
	2
	中央企业

（含铁路总公司）
	
	

	湖南省
	12
	2
	小  计
	391
	61


附件2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表彰名额分配表
	单  位
	模范单位
	单  位
	模范单位

	东部战区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1

	南部战区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西部战区
	
	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
	

	北部战区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
	

	中部战区
	
	军事科学院
	

	陆军
	4
	国防大学
	

	海军
	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空军
	2
	沈阳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火箭军
	2
	北京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战略支援部队
	1
	兰州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

（含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
	
	济南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含军委机关事务管理总局）
	1
	南京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广州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1
	成都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
	1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3
	武警部队

（含公安、边防、消防部队）
	4

	中央军委办公厅（含军委战略规划办、改革编制办、审计署）
	
	小  计
	28


附件3

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

推 荐 审 批 表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________________
 表彰层次      省部级      
填报时间：2016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推荐用表；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单位名称、单位负责人姓名等必须填写准确，推荐单位指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

　　四、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突出，不得涉密，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可另行附页；

　　五、本表上报一式5份，规格为A4纸。

	单位名称
	

	单位负责人姓名
	
	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主要先进事迹


	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审批意见


	


附件4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

推 荐 审 批 表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
推荐单位________________
 表彰层次      省部级      
填报时间：2016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单位推荐审批用表；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填写，使用仿宋小四号字，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部队番号、部队代号和单位负责人姓名等必须填写准确，推荐单位指军委机关、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部（政治工作局、政治部）和军区善后工作办公室政工组；

　　四、主要先进事迹要求重点突出，不得涉密，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可另行附页；

五、本表上报一式5份，规格为A4纸。

	部队番号
	

	部队代号
	

	单位负责人姓名
	
	单位负责人联系电话
	

	主要先进事迹


	军委机关部门或军队大单位政治工作机关意见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民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审批意见


	


附件5

企业征求意见表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纪检（监察）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审计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税务（国税、地税）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环境保护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安全生产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统战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工商联部门意见：
签字人：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推荐对象为企业的须填写此表，私营企业还须征求统战部门和工商联部门意见；

   2.此表一式5份，随推荐审批表一并报送。

主动公开

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4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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